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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江市地震灾害应急响应流程图附件 3

特别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 50 人以

上死亡（含失踪，下同）的地震灾害。

当临江市行政区域内发生 6.0 级以上地

震，初判为特别重大地震灾害。

重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 10 人以上、

50 人以下死亡的地震灾害。

当临江市行政区域内发生 5.0 级以上、

6.0 级以下地震，初判为重大地震灾害。

较大地震灾害，是指造成 5 人以上、10
人以下死亡的地震灾害。当临江市行政

区域内发生 4.0 级以上、5.0 级以下地

震，初判为较大地震灾害。

一般地震灾害，是指造成 5 人以下死亡

或者造成一定经济损失的地震灾害。当

临江市行政区域内发生 3.0 级以上、4.0
级以下地震，初判为一般地震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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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山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

导和支持下，由市级人民政府

领导灾区的地震应急工作。市

应急管理局和市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指导或协助做好相关工

作，市人民政府抗震救灾指挥

部组织、指挥、协调全市地震

应急工作。

如果地震灾害使灾区丧失自我

恢复能力，需要上级人民政府

支援，或者地震灾害发生在少

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其他特殊地

区，应根据需要提高响应级别。

在地震灾害的应急处置过程

中，根据因灾死亡人数及灾害

损失情况，按地震灾害事件的

分级标准，及时提高或降低应

急响应级别。

市抗震救灾指挥部协调受灾乡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及时上报

灾情，尽快查明救灾需求。临江

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立即发动基层

干部群众开展自救互救，开放应

急避难场所，做好先期处置工作。

同时，市人民政府立即向白山市

人民政府报告震情信息，及时将

灾情初判意见和启动Ⅰ级、Ⅱ级应

急响应情况上报白山市人民政

府。根据白山市人民政府要求，

宣布启动Ⅰ级或者Ⅱ级应急响应，

在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下开

展相应的抗震救灾工作。

市人民政府抗震

救灾指挥部立即

发动基层干部群

众开展自救互救，

组织基层抢险救

灾队伍开展人员

搜救和医疗救护，

及时转移和安置

受灾群众至应急

避难场所，迅速落

实先期处置工作。

向白山市政府报

告灾情，提出需要

支援的应急措施

建议。根据白山市

抗震救灾指挥部

的统一部署，领导

和组织实施本行

政区域抗震救灾

工作。

省、白山市政府启动一

级或二级响应后，按照

省、白山市抗震救灾指

挥部的统一部署，领导

和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

抗震救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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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乡镇

（街）抗

震救灾,做

好本行政

区域的地

震应急处

置工作。


